[bookmark: _GoBack]《福建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发布时间： 2020年08月19日 16:06 浏览量：1896      字体： 大  　中  　小   分享： [image: IMG_256]
　　一、出台《细则》的背景解读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移交以来，全省各级住建主管部门克服机构、人员和技术力量等方面的困难，主动担责，从零开始，边学边做，经过一年的努力探索实践，实现了我省消防审验职责平稳移交。但此项职责技术要求高，又涉及公共安全，与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密切相关，是一项技术性和政策性兼强的全新职责。承接至今，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技术支撑与履职需要仍有较大差距；涉及消防审验环节和部门执法衔接的历史遗留问题多；二次装饰装修审验政策和技术标准执行难度大等等。
　　2020年4月1日，住建部颁布《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51号），于6月1日起正式施行。51号部长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消防审验职责调整过渡期结束，进入逐步规范运行期。部长令的一些具体规定，对消防审验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一些具体条款，如审验事项的办理细节等，需要省里结合审验实践进行补充；一些具体要求，如验收备案抽查比例等，需要结合本省消防设计、施工情况予以明确。另外，承接过渡期内，我省出台了一系列过渡政策，51号部长令出台后，过渡期的政策需要与部长令调整衔接，防止波动。基层迫切需要省厅制定出台政策予以细化指导。
　　二、《细则》制定的指导原则
　　（一）问题导向原则。主要根据调研、座谈、走访企业收集承接以来存在的各类问题，通过专题讨论和征求专家、主管部门意见，针对性研究明确，力求能够切实解决消防审验中存在的难点、堵点，切实减轻审验部门压力。
　　（二）依法依规原则。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省厅出台的政策指导文件，必须以上位法为依据，在上位法律法规框架内做出细化规定。如部长令明确取消了消防设施检测作为验收的法定前置，对各级消防审验原有工作冲击很大，有的地方呼吁要求继续作为前置，但为确保合法性，《细则》未予以采纳。
　　（三）实事求是原则。当前消防审验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审验实践的不断深入逐步予以解决，无法在细则中穷尽。能够细化明确的，写进实施细则；对与部门的职责边界、历史遗留问题等无法在细则中明确的，今后通过立法、政策文件等逐步完善。
　　三、《实施细则》的主要内容
　　《细则》内容包含正文5章及附则，共计36条。
　　（一）细化职责分工（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省厅负责指导和监督全省消防审查验收工作，并具体负责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工作；市、县住建主管部门对房建市政类项目按照“施工许可”实行属地管理，非房建市政类其他专业工程，考虑各地队伍建设情况、工程数量情况、消防设计施工和质量情况等差异，授权设区市住建局结合本地情况予以细化。
　　（二）明确相关工作经费保障（第五条、第七条）。《暂行规定》只明确工作经费按照《许可法》执行。考虑到住建部门审验技术能力不足等现状，根据《许可法》第55条规定和省财政厅意见，明确所需经费应当列入本部门预算，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三）关于消防设施检测的选取和从业管理（第六条、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三十四条）一是消防设施检测的从业管理。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有关“取消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许可，由消防部门制定从业条件”的规定，《细则》规定委托消防设施检测的，应选取省消防救援总队公布的消防维护保养检测机构实施，也有利于降低企业负担，加强监管。二是消防设施检测活动的委托。《细则》根据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有关“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国务院决定，不得强制设置中介前置程序”等规定，同时参照《暂行规定》的表述，不再将消防设施第三方检测作为消防竣工验收备案的法定前置要件。三是对消防设施检测从业单位的监管。《细则》取消过渡期实施的检测单位之间交叉监督并排名的“双随机”监管做法，在法律框架内，对《消防法》第六十九条有关弄虚作假出具检测报告的情形予以细化。
　　（四）细化明确消防设计审查要件和办理流程（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细则》将建设工程分为房建市政类建设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和非房建市政类建设工程，并针对不同类型工程的特点，结合我省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近年来工程审批改革工作实践，细化了要件：一是实行施工图联合审查的，消防审验主管部门只做合规性审查；二是针对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根据《福建省违法建设处置条例》有关“违法建筑不得作为生产、经营场所”、“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承揽违法建筑的项目设计或者施工”的规定，增加了所在建筑房屋所有权等权属证明材料要件；根据《消防法》有关“未经依法办理消防验收或者备案，不得投入使用、责令停止使用”的规定，增加了所在建筑消防验收、备案法律文书的要件；根据《福建省装修管理暂行办法》中有关“装修涉及改变使用功能变更，应当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定，增加了所在建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的要件。同时，《细则》简化了装修工程施工图审查的受理要件，避免很多装修工程因为无法办理施工图审查而无法办理消防设计审查验收。
　　（五）细化特殊消防设计审查（第九条、第十七条至第二十条）。《细则》明确属于《暂行规定》第十七条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消防审验主管部门应当先行组织开展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申请合规性审查，以确保符合法定情形。对展厅、剧场、体育馆等防火分区建筑面积等超出国家消防技术标准，但技术标准允许采取加强措施的，明确由设区市住建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
　　（六）细化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工作（第二十一条至第三十一条）一是补充增加相应法律文书。补充制作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告、消防验收评定表、分部分项检测检查合格证明；二是明确消防备案抽查比例。对过渡期5%的抽查比例进行了调整，并对火灾危险等级较高的建设工程大幅度提升抽查比例，具体比例包括50%、30%和10%三个档次，其中，人员密集场所抽查比例统一提高至50%。三是做好与工程审批制度验收改革的衔接，规定了联合审查时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的具体衔接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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